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店簡字第1346號

原      告  王餘飛

被      告  劉庭有

0000000000000000

            新店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映秀

訴訟代理人  施穆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73,904元，及自民國114年12月30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6,05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新臺幣994元，及自本

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3,90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判決提及單一被告，均省略被告之稱謂，若兼指劉庭有及

新店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店客運），則以被告稱之，

先予說明。

二、原告主張：劉庭有為新店客運之受僱司機，於民國114年7月

19日，駕駛由新店客運所有之牌照號碼KKB-1732號營業大客

車（下稱被告公車）執行職務，行經臺北市○○○路0段000

號處，撞及原告所有並駕駛之牌照號碼5307-NR號自用小客

車（下稱原告汽車），致原告汽車車輛受損（下稱系爭事

故），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如附表一「請求金額」欄位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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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損害，爰依民法侵權行為提出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

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50,0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劉庭有答辯意旨略以：已明確告知「車齡過高，請勿送原廠

估價」，並提供維修地點，但原告卻故意選擇原廠開以高

價，並不合理；原告汽車車齡21年，原告提供維修估價單上

面的維修金額已經含在零件裡，而零件應折舊萬分之6（如1

00,000元折舊能請求6元），折舊超過100％，故原告汽車殘

值為0元，專家亦多認為價值為0；原告汽車行情價僅1至5

萬，估價單金額遠超系爭事故前之車價；估價單金額超出一

般行情，覺得不正常；原告「右轉未先駛入外車道」於外車

道偏內側中突然減速、停車，並「未提早打右轉方向燈」示

意，直到車輛已幾乎停下，才突然開啟方向燈並準備右轉、

車輛占掉所有外車道、車體橫占外車道、打方向燈到停車連

1秒不到，無反應機會，導致無法避免，被各並無過失；車

損不能得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原告汽車殘值為0元，修復原

告汽車僅需工資3,000元至5,000元；原告汽車可以行駛，未

實際維修，不能請求車損；另分析雙方工資金額相近，扣除

折舊後相互抵銷，建請宣告雙方互負損害，不另為給付，最

符合公平原則及損害填補原則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

之訴。

四、新店客運答辯意旨略以：不爭執劉庭有之過失及民法第188

條第1項連帶賠償責任；車損請求折舊等語，並聲明：請求

駁回原告之訴。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

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

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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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報價單、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LINE對

話記錄、搭車電子明細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1至135

頁），且經本院依職權向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調閱本

件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查核明確（見本院卷第177至196

頁），原告主張兩車發生車禍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本件原告及劉庭有均主張自身無過失，本院依職權勘驗卷附

行車紀錄器畫面，審酌如下：

　⒈按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

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汽車行駛右轉彎時，應距交

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外側車道、右轉車

道或慢車道，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

條第1項、第102條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本院勘驗卷附被告公車行車紀錄器畫面，勘驗結果為：「畫

面顯示原告汽車與被告公車一前一後行駛，行駛至案發路口

前，原告汽車行駛於外車道（被告公車無法確認行駛於哪個

車道），原告汽車靠近案發路口時，於檔案時間14秒原告汽

車亮起剎車雙黃燈及右側方向燈，並向右轉，但因該路口有

一白色車輛在路口，原告汽車未能立刻右轉而於該路口前減

速（無法確定是否完全停止），被告公車見狀即向左靠，於

檔案時間17秒發出撞擊聲、18秒發生畫面晃動，被告公車即

停止行進」，以上畫面有本院115年1月22日勘驗筆錄、擷取

畫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79至308頁）；復經本院將前述

原告汽車於檔案時間14秒最初開啟右側方向燈之畫面擷取送

交警方，指派員警測量上開「原告汽車亮起右側方向燈」時

點之位置與路口之距離，測量結果為10.5公尺，有畫面擷取

圖片及警方測量陳復內容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01頁、第2

11頁）。依上開勘驗及測量結果，可知原告汽車與被告公車

一前一後行駛，原告汽車行至案發路口欲右轉，而於檔案時

間14秒開啟右側方向燈，惟當時原告汽車距離路口僅剩10.5

公尺，劉庭有駕駛被告公車，在後方見狀向左側閃避，仍於

檔案時間17、18秒自後方撞擊原告汽車，上開事實應堪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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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⒊劉庭有部分：前述被告公車行車紀錄器畫面節錄如下（見本

院卷第292、300頁）：

　　依上開圖1、2，可知撞擊前被告公車與原告汽車於車禍前十

分接近（當時內側車道有機車，故被告公車無法完全變換車

道至內側車道以閃避），原告汽車減速於路口後，被告公車

即自後方撞擊，足徵被告公車並未與前車保持隨時可以煞停

圖1原告汽車開啟右側方向燈時（檔案時間14秒）

圖2兩車撞擊前肢一瞬間（檔案時間17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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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距離，劉庭有固辯稱原告突然減速、停車車輛占掉所有外

車道、車體橫占外車道、打方向燈到停車連1秒不到，直到

車輛已幾乎停下，才突然開啟方向燈並準備右轉，無反應機

會，導致無法避免等云云。惟於檔案時間14秒原告汽車亮起

剎車雙黃燈及右側方向燈至17、18秒發生撞擊，間隔約3秒

許，與劉庭有所稱打方向燈1秒不到云云不符，而劉庭有確

實剎車不及而撞擊原告汽車，更可徵被告公車未與前車保持

可以煞停之距離，劉庭有顯有前述過失甚明。至劉庭有另抗

辦原告「右轉未先駛入外車道」云云（見本院卷第151

頁），與前述勘驗結果不符，仍無可採。

　⒋原告部分：再依上開勘驗及員警測量結果，可知原告未於30

公尺前顯示方向燈，遲至於10.5公尺才開啟方向燈，原告固

主張「請以車鑑會結果為準」等語，而本件前經當事人自送

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鑑定結果認原告無肇事因

素，有鑑定意見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1-33頁），然此

類鑑定僅屬司法機關審查案情時之參考資料，並不拘束法

院，衡以原告汽車於路口前10.5公尺始開啟右側方向燈乙

節，係本院審理時依職權指派員警測量而知悉，於起訴前之

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時，並無此等資料，是前述鑑定不

知原告開啟方向燈時與路口之距離，因而判定原告無肇事因

素，雖與鑑定時之證據資料無違，然於本院審理時既已有新

測量結果可佐，前揭鑑定結果自難採納，則原告於路口前1

0.5公尺始開啟右側方向燈，亦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

條第1項第4款規定，倘原告能在路口前30公尺處即開啟方向

燈，後方之劉庭有將有更充裕的時間煞停以避免撞擊，則原

告過晚開啟右側方向燈，亦與本件車禍具相當因果關係，亦

有過失。

　⒌綜上，應認兩造均具有過失，且均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具相當

因果關係。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審酌違規情節及過失之輕重

等情，並考量一切情狀（原告仍有開啟右側方向燈警告劉庭

有），認定本件過失比例，應由原告負3成，劉庭有負7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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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劉庭有既負有過失，則應負過失侵權行為賠償責任，

原告請求劉庭有賠償，應非無據。

　㈢劉庭有為新店客運執行職務時，因過失不法侵害致原告受有

損害，業如前述，而新店客運不爭執劉庭有之過失及民法第

188條第1項連帶賠償責任（見本院卷第271頁），則原告請

求新店客運負連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亦有理由。茲就

原告請求之金額及項目分別審酌如下：

　⒈車輛維修費用196,782元部分：

　⑴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一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

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不法毀損他人

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

第213條第1項、第3項、第196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物被毀

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

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

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

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

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參照）。

　⑵本件劉庭有辯稱已告知原告勿送原廠估價，並有提供維修地

點、未實際維修，不能請求車損等云云。惟依前開意旨，民

法第196條為損害賠償方法之特別規範，於因侵權行為導致

物毀損時，得直接請求賠償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且並不排

除民法第213條第3項之適用，原告得直接請求支付回復原狀

所必要之費用，是原告自有選擇原廠估價之權利，以原廠估

價之修復金額，作為車輛毀損之賠償金額，原告依法即屬有

據，劉庭有抗辯與法未合，自難採認；又劉庭有主張原告汽

車行情價僅1至5萬，估價單金額遠超系爭事故前車價、專家

亦認為價值為0、修復車輛僅需工資3,000元至5,000元、估

價單金額超出一般行情，覺得不正常等云云，惟劉庭有未提

出任何資料供予審酌（如具公信力之車價鑑定資料等），亦

非汽車維修人員或具備汽車維修專業，而原廠報價雖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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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但掌握其品質，且為初始設計及製造者，常理而言，應

為最具公信力者，是劉庭有泛泛空言，而未舉證以實其說，

抗辯仍不得採。

　⑶次依原告所提之估價單，其修復費用為196,782元，其中工

資87,560元、零件109,222元，然以新零件更換舊零件之零

件折舊部分非屬必要費用，應予扣除。茲查，原告汽車係於

93年2月15日出廠使用（僅記載出廠年月，未載明出廠日，

依法推定為該月15日），有車籍資料附卷可稽（見限閱

卷），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

之規定，汽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

0分之369，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

「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

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

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則算至系爭事故發

生時之114年7月19日，原告汽車已逾耐用年數，依上開固定

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規定，折舊後之殘值以

成本10分之1為合度，是原告就零件部分，所得請求賠償之

範圍，扣除折舊之後，應以10,922元（計算式：109,222×0.

1=10,922，小數點四捨五入）為限，加上其餘非屬零件之工

資87,560元，合計為98,482元，於此範圍原告請求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⑷至劉庭有稱原告汽車車齡21年，零件應折舊應為萬分之6、

折舊超過100％、原告提供維修估價單上面的維修金額已經

含在零件裡云云，將維修金額全列入為折舊，顯與當前司法

實務未合，不能採憑，併予敘明。

　⒉代步3個月費用15,000元部分：原告請求車輛無法使用期間

即搭乘出租車3個月之代步費用15,000元，並提出搭車電子

明細為證（見本院卷第45至136頁），然3個月顯逾一般車輛

所需維修期間（合理維修期間應該包進場、維修人員拆卸檢

視、估價、車主評估、車廠待料、實際維修、通知維修完畢

至車主取車之合理期間），就此原告陳稱：「因為劉庭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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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承認會負責一切費用，劉庭有也進行車禍鑑定結果，我

們在等鑑定結果，所以並沒有進行修理」、「（問：被告有

無要求你不要先修車？）沒有」、「（問：所以暫時不修車

是你的決定？）是，為了保障我的權益」等語（見本院卷第

269至275頁），是前述3個月實係包含兩造洽談和解、釐清

肇事責任但無進展致延宕之期間，一般車主處理車禍，雖免

不了與肇事者價談和解，此時間支出之代步費當可請求肇事

者賠償，然洽談和解期間理應有合理限制，不應無限延長，

況經警方採證完畢後，車主本可於無法達成和解後即自費修

繕，且本案原告並無同意由劉庭有指定車廠維修，而劉庭有

亦無要求原告先不要修車，再者鑑定結果亦不影響維修之必

要，是原告所稱為保障自己權益云云，無從可採。原告既無

任何正當理由，因自己之因素逾越前述合理期間，則其衍生

之代步費用，難認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具相當因果關係，甚且

事發已過半年（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日，本案115年1

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業經過187天），原告汽車至今仍未

維修（見本院卷第270頁），既無實際維修期間，本院衡酌

原告汽車確有車損，亦不宜逕認不需任何維修時間，考量車

損程度及合理價談和解時間，應認原告僅能請求1個月之代

步費（即114年7月19日至114年8月18日），依原告提出之ub

er搭乘車資，於此期間之金額合計為7,095元（詳見附表

二），於此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⒊精神慰撫金238,218元部分：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

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

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

償相當之金額，為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是於人格

權受侵害且情節重大時，所生之非財產上損害始得請求慰撫

金，至於財產上之損害，尚不得請求慰撫金。本件原告雖請

求精神損害賠償，惟沒有受傷，原告固稱「我的精神受侵

害，車禍鑑定結果為劉庭有全責，劉庭有多次私下談話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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揶揄推委，公司方面也傳遞簡訊說已經解僱司機逃避責任，

被告消極讓我半年承受巨大壓力，這半年我都有回診，有診

斷證明，明確標示是因車禍後遺症導致，事發後這半年我都

有回診吃藥」等語（見本院卷第271頁），然查原告所出具

之醫師證明，係載「應診日期：門診111年3月11日至114年9

月9日止，共計40天40次」（見本院卷第17頁），足見原告

於111年間即因身心問題開始就診，而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

0月00日，鑑定完成於114年9月11日，均非導致原告身心狀

況之始因，至「加重」病情部分，診斷證明書醫囑欄位係載

「個案自述7月19日發生公車擦撞車禍後，失眠及焦慮症狀

加重…」，此部分醫師僅係將原告就診時之陳述加以轉載，

並非醫師之判斷，而原告對於系爭事故導致加重病情一事，

仍未舉證以實其說，且縱原告有因上開原因病情加重，亦基

於所稱談話惡意揶揄推委、消極逃避責任等因素，與系爭事

故無相當因果關係，故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不應准

許，應予駁回。另我國法制上，尚未承認侵害財產權所生之

非財產上損害之損害賠償，原告亦無法據此請求慰撫金，併

予指明。

　㈣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之目

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

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苛，是

以賦予法院得不待當事人之主張，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

職權；此謂，基於過失相抵之責任減輕或免除，非僅為抗辯

之一種，亦可使請求權全部或一部為之消滅，故裁判上得以

職權斟酌之。本件過失比例，應由原告負3成，劉庭有負7成

為合理，業如前述，是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應為73,904元（計

算式：105,577×0.7=73,904，小數點四捨五入）。

　㈤劉庭有另稱「分析雙方工資金額相近，扣除折舊後相互抵

銷，建請宣告雙方互負損害，不另為給付」（見本院卷第15

9頁），似欲主張以被告公車之車損與原告請求相互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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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查劉庭有提出之維修報價單（紀載維修費7,000元）、收

據，業經劉庭有於另案（本院114年度店小字第1526號，由

同一法官審理）提出相同資料，並主張該車損係訴外人游文

靖於114年6月6日造成，故訴請游文靖賠償劉庭有7,000元，

此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情形，則上述7,000元即難認與本件

有何關聯，自無於本件主張抵銷之可能，併此說明。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

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損害，屬於未定期限債務，則原

告於本件訴訟中，併請求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

114年12月30日（見本院卷第233、237頁，劉庭有及新店客

運均為114年12月29日送達）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㈦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

73,904元，及自起114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與調查證據聲請，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

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

規定，應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原告假執行之

聲請不另准駁，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

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

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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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

第85條第2項。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6,050元（即第

一審裁判費），應依勝敗比例，其中994元由被告負擔，餘

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附表一

附表二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金額 本院認有理由之金額

1 車輛維修費用 196,782 98,482

2 代步3個月費用 15,000 7,095

3 精神慰撫金 238,218 0

合 計 450,000 105,577

搭乘時間 金額

114.8.3 265

114.8.11 531

114.8.11 612

114.8.11 286

114.8.17 320

114.8.17 143

114.7.22 463

114.7.22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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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24 388

114.7.26 345

114.7.26 231

114.7.26 167

114.7.26 268

114.7.28 278

114.7.28 362

114.7.29 458

114.7.29 427

114.7.30 513

114.7.30 150

114.7.30 422

合計 7,095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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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店簡字第1346號
原      告  王餘飛
被      告  劉庭有


            新店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映秀
訴訟代理人  施穆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73,904元，及自民國114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6,05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新臺幣994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3,90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判決提及單一被告，均省略被告之稱謂，若兼指劉庭有及新店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店客運），則以被告稱之，先予說明。
二、原告主張：劉庭有為新店客運之受僱司機，於民國114年7月19日，駕駛由新店客運所有之牌照號碼KKB-1732號營業大客車（下稱被告公車）執行職務，行經臺北市○○○路0段000號處，撞及原告所有並駕駛之牌照號碼5307-NR號自用小客車（下稱原告汽車），致原告汽車車輛受損（下稱系爭事故），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如附表一「請求金額」欄位所示之損害，爰依民法侵權行為提出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劉庭有答辯意旨略以：已明確告知「車齡過高，請勿送原廠估價」，並提供維修地點，但原告卻故意選擇原廠開以高價，並不合理；原告汽車車齡21年，原告提供維修估價單上面的維修金額已經含在零件裡，而零件應折舊萬分之6（如100,000元折舊能請求6元），折舊超過100％，故原告汽車殘值為0元，專家亦多認為價值為0；原告汽車行情價僅1至5萬，估價單金額遠超系爭事故前之車價；估價單金額超出一般行情，覺得不正常；原告「右轉未先駛入外車道」於外車道偏內側中突然減速、停車，並「未提早打右轉方向燈」示意，直到車輛已幾乎停下，才突然開啟方向燈並準備右轉、車輛占掉所有外車道、車體橫占外車道、打方向燈到停車連1秒不到，無反應機會，導致無法避免，被各並無過失；車損不能得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原告汽車殘值為0元，修復原告汽車僅需工資3,000元至5,000元；原告汽車可以行駛，未實際維修，不能請求車損；另分析雙方工資金額相近，扣除折舊後相互抵銷，建請宣告雙方互負損害，不另為給付，最符合公平原則及損害填補原則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四、新店客運答辯意旨略以：不爭執劉庭有之過失及民法第188條第1項連帶賠償責任；車損請求折舊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維修報價單、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LINE對話記錄、搭車電子明細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1至135頁），且經本院依職權向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調閱本件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查核明確（見本院卷第177至196頁），原告主張兩車發生車禍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本件原告及劉庭有均主張自身無過失，本院依職權勘驗卷附行車紀錄器畫面，審酌如下：
　⒈按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汽車行駛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外側車道、右轉車道或慢車道，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1項、第102條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本院勘驗卷附被告公車行車紀錄器畫面，勘驗結果為：「畫面顯示原告汽車與被告公車一前一後行駛，行駛至案發路口前，原告汽車行駛於外車道（被告公車無法確認行駛於哪個車道），原告汽車靠近案發路口時，於檔案時間14秒原告汽車亮起剎車雙黃燈及右側方向燈，並向右轉，但因該路口有一白色車輛在路口，原告汽車未能立刻右轉而於該路口前減速（無法確定是否完全停止），被告公車見狀即向左靠，於檔案時間17秒發出撞擊聲、18秒發生畫面晃動，被告公車即停止行進」，以上畫面有本院115年1月22日勘驗筆錄、擷取畫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79至308頁）；復經本院將前述原告汽車於檔案時間14秒最初開啟右側方向燈之畫面擷取送交警方，指派員警測量上開「原告汽車亮起右側方向燈」時點之位置與路口之距離，測量結果為10.5公尺，有畫面擷取圖片及警方測量陳復內容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01頁、第211頁）。依上開勘驗及測量結果，可知原告汽車與被告公車一前一後行駛，原告汽車行至案發路口欲右轉，而於檔案時間14秒開啟右側方向燈，惟當時原告汽車距離路口僅剩10.5公尺，劉庭有駕駛被告公車，在後方見狀向左側閃避，仍於檔案時間17、18秒自後方撞擊原告汽車，上開事實應堪認定。
　⒊劉庭有部分：前述被告公車行車紀錄器畫面節錄如下（見本院卷第292、3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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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原告汽車開啟右側方向燈時（檔案時間14秒）
[image: ]
圖2兩車撞擊前肢一瞬間（檔案時間17秒）







　　依上開圖1、2，可知撞擊前被告公車與原告汽車於車禍前十分接近（當時內側車道有機車，故被告公車無法完全變換車道至內側車道以閃避），原告汽車減速於路口後，被告公車即自後方撞擊，足徵被告公車並未與前車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劉庭有固辯稱原告突然減速、停車車輛占掉所有外車道、車體橫占外車道、打方向燈到停車連1秒不到，直到車輛已幾乎停下，才突然開啟方向燈並準備右轉，無反應機會，導致無法避免等云云。惟於檔案時間14秒原告汽車亮起剎車雙黃燈及右側方向燈至17、18秒發生撞擊，間隔約3秒許，與劉庭有所稱打方向燈1秒不到云云不符，而劉庭有確實剎車不及而撞擊原告汽車，更可徵被告公車未與前車保持可以煞停之距離，劉庭有顯有前述過失甚明。至劉庭有另抗辦原告「右轉未先駛入外車道」云云（見本院卷第151頁），與前述勘驗結果不符，仍無可採。
　⒋原告部分：再依上開勘驗及員警測量結果，可知原告未於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遲至於10.5公尺才開啟方向燈，原告固主張「請以車鑑會結果為準」等語，而本件前經當事人自送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鑑定結果認原告無肇事因素，有鑑定意見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1-33頁），然此類鑑定僅屬司法機關審查案情時之參考資料，並不拘束法院，衡以原告汽車於路口前10.5公尺始開啟右側方向燈乙節，係本院審理時依職權指派員警測量而知悉，於起訴前之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時，並無此等資料，是前述鑑定不知原告開啟方向燈時與路口之距離，因而判定原告無肇事因素，雖與鑑定時之證據資料無違，然於本院審理時既已有新測量結果可佐，前揭鑑定結果自難採納，則原告於路口前10.5公尺始開啟右側方向燈，亦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倘原告能在路口前30公尺處即開啟方向燈，後方之劉庭有將有更充裕的時間煞停以避免撞擊，則原告過晚開啟右側方向燈，亦與本件車禍具相當因果關係，亦有過失。
　⒌綜上，應認兩造均具有過失，且均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具相當因果關係。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審酌違規情節及過失之輕重等情，並考量一切情狀（原告仍有開啟右側方向燈警告劉庭有），認定本件過失比例，應由原告負3成，劉庭有負7成為合理。劉庭有既負有過失，則應負過失侵權行為賠償責任，原告請求劉庭有賠償，應非無據。
　㈢劉庭有為新店客運執行職務時，因過失不法侵害致原告受有損害，業如前述，而新店客運不爭執劉庭有之過失及民法第188條第1項連帶賠償責任（見本院卷第271頁），則原告請求新店客運負連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亦有理由。茲就原告請求之金額及項目分別審酌如下：
　⒈車輛維修費用196,782元部分：
　⑴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一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第196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參照）。
　⑵本件劉庭有辯稱已告知原告勿送原廠估價，並有提供維修地點、未實際維修，不能請求車損等云云。惟依前開意旨，民法第196條為損害賠償方法之特別規範，於因侵權行為導致物毀損時，得直接請求賠償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且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第3項之適用，原告得直接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是原告自有選擇原廠估價之權利，以原廠估價之修復金額，作為車輛毀損之賠償金額，原告依法即屬有據，劉庭有抗辯與法未合，自難採認；又劉庭有主張原告汽車行情價僅1至5萬，估價單金額遠超系爭事故前車價、專家亦認為價值為0、修復車輛僅需工資3,000元至5,000元、估價單金額超出一般行情，覺得不正常等云云，惟劉庭有未提出任何資料供予審酌（如具公信力之車價鑑定資料等），亦非汽車維修人員或具備汽車維修專業，而原廠報價雖價格高，但掌握其品質，且為初始設計及製造者，常理而言，應為最具公信力者，是劉庭有泛泛空言，而未舉證以實其說，抗辯仍不得採。
　⑶次依原告所提之估價單，其修復費用為196,782元，其中工資87,560元、零件109,222元，然以新零件更換舊零件之零件折舊部分非屬必要費用，應予扣除。茲查，原告汽車係於93年2月15日出廠使用（僅記載出廠年月，未載明出廠日，依法推定為該月15日），有車籍資料附卷可稽（見限閱卷），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汽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則算至系爭事故發生時之114年7月19日，原告汽車已逾耐用年數，依上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規定，折舊後之殘值以成本10分之1為合度，是原告就零件部分，所得請求賠償之範圍，扣除折舊之後，應以10,922元（計算式：109,222×0.1=10,922，小數點四捨五入）為限，加上其餘非屬零件之工資87,560元，合計為98,482元，於此範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⑷至劉庭有稱原告汽車車齡21年，零件應折舊應為萬分之6、折舊超過100％、原告提供維修估價單上面的維修金額已經含在零件裡云云，將維修金額全列入為折舊，顯與當前司法實務未合，不能採憑，併予敘明。
　⒉代步3個月費用15,000元部分：原告請求車輛無法使用期間即搭乘出租車3個月之代步費用15,000元，並提出搭車電子明細為證（見本院卷第45至136頁），然3個月顯逾一般車輛所需維修期間（合理維修期間應該包進場、維修人員拆卸檢視、估價、車主評估、車廠待料、實際維修、通知維修完畢至車主取車之合理期間），就此原告陳稱：「因為劉庭有當時有承認會負責一切費用，劉庭有也進行車禍鑑定結果，我們在等鑑定結果，所以並沒有進行修理」、「（問：被告有無要求你不要先修車？）沒有」、「（問：所以暫時不修車是你的決定？）是，為了保障我的權益」等語（見本院卷第269至275頁），是前述3個月實係包含兩造洽談和解、釐清肇事責任但無進展致延宕之期間，一般車主處理車禍，雖免不了與肇事者價談和解，此時間支出之代步費當可請求肇事者賠償，然洽談和解期間理應有合理限制，不應無限延長，況經警方採證完畢後，車主本可於無法達成和解後即自費修繕，且本案原告並無同意由劉庭有指定車廠維修，而劉庭有亦無要求原告先不要修車，再者鑑定結果亦不影響維修之必要，是原告所稱為保障自己權益云云，無從可採。原告既無任何正當理由，因自己之因素逾越前述合理期間，則其衍生之代步費用，難認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具相當因果關係，甚且事發已過半年（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日，本案115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業經過187天），原告汽車至今仍未維修（見本院卷第270頁），既無實際維修期間，本院衡酌原告汽車確有車損，亦不宜逕認不需任何維修時間，考量車損程度及合理價談和解時間，應認原告僅能請求1個月之代步費（即114年7月19日至114年8月18日），依原告提出之uber搭乘車資，於此期間之金額合計為7,095元（詳見附表二），於此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⒊精神慰撫金238,218元部分：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為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是於人格權受侵害且情節重大時，所生之非財產上損害始得請求慰撫金，至於財產上之損害，尚不得請求慰撫金。本件原告雖請求精神損害賠償，惟沒有受傷，原告固稱「我的精神受侵害，車禍鑑定結果為劉庭有全責，劉庭有多次私下談話惡意揶揄推委，公司方面也傳遞簡訊說已經解僱司機逃避責任，被告消極讓我半年承受巨大壓力，這半年我都有回診，有診斷證明，明確標示是因車禍後遺症導致，事發後這半年我都有回診吃藥」等語（見本院卷第271頁），然查原告所出具之醫師證明，係載「應診日期：門診111年3月11日至114年9月9日止，共計40天40次」（見本院卷第17頁），足見原告於111年間即因身心問題開始就診，而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日，鑑定完成於114年9月11日，均非導致原告身心狀況之始因，至「加重」病情部分，診斷證明書醫囑欄位係載「個案自述7月19日發生公車擦撞車禍後，失眠及焦慮症狀加重…」，此部分醫師僅係將原告就診時之陳述加以轉載，並非醫師之判斷，而原告對於系爭事故導致加重病情一事，仍未舉證以實其說，且縱原告有因上開原因病情加重，亦基於所稱談話惡意揶揄推委、消極逃避責任等因素，與系爭事故無相當因果關係，故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另我國法制上，尚未承認侵害財產權所生之非財產上損害之損害賠償，原告亦無法據此請求慰撫金，併予指明。
　㈣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苛，是以賦予法院得不待當事人之主張，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此謂，基於過失相抵之責任減輕或免除，非僅為抗辯之一種，亦可使請求權全部或一部為之消滅，故裁判上得以職權斟酌之。本件過失比例，應由原告負3成，劉庭有負7成為合理，業如前述，是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應為73,904元（計算式：105,577×0.7=73,904，小數點四捨五入）。
　㈤劉庭有另稱「分析雙方工資金額相近，扣除折舊後相互抵銷，建請宣告雙方互負損害，不另為給付」（見本院卷第159頁），似欲主張以被告公車之車損與原告請求相互抵銷，為查劉庭有提出之維修報價單（紀載維修費7,000元）、收據，業經劉庭有於另案（本院114年度店小字第1526號，由同一法官審理）提出相同資料，並主張該車損係訴外人游文靖於114年6月6日造成，故訴請游文靖賠償劉庭有7,000元，此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情形，則上述7,000元即難認與本件有何關聯，自無於本件主張抵銷之可能，併此說明。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損害，屬於未定期限債務，則原告於本件訴訟中，併請求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12月30日（見本院卷第233、237頁，劉庭有及新店客運均為114年12月29日送達）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㈦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3,904元，及自起114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與調查證據聲請，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原告假執行之聲請不另准駁，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第85條第2項。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6,05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應依勝敗比例，其中994元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附表一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金額

		本院認有理由之金額



		1

		車輛維修費用

		196,782

		98,482



		2

		代步3個月費用

		15,000

		7,095



		3

		精神慰撫金

		238,218

		0



		合計

		


		450,000

		105,577







附表二
		搭乘時間

		金額



		114.8.3

		265



		114.8.11

		531



		114.8.11

		612



		114.8.11

		286



		114.8.17

		320



		114.8.17

		143



		114.7.22

		463



		114.7.22

		466



		114.7.24

		388



		114.7.26

		345



		114.7.26

		231



		114.7.26

		167



		114.7.26

		268



		114.7.28

		278



		114.7.28

		362



		114.7.29

		458



		114.7.29

		427



		114.7.30

		513



		114.7.30

		150



		114.7.30

		422



		合計

		7,095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店簡字第1346號

原      告  王餘飛

被      告  劉庭有



            新店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映秀

訴訟代理人  施穆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73,904元，及自民國114年12月30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6,05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新臺幣994元，及自本

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3,90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判決提及單一被告，均省略被告之稱謂，若兼指劉庭有及

    新店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店客運），則以被告稱之，

    先予說明。

二、原告主張：劉庭有為新店客運之受僱司機，於民國114年7月

    19日，駕駛由新店客運所有之牌照號碼KKB-1732號營業大客

    車（下稱被告公車）執行職務，行經臺北市○○○路0段000號

    處，撞及原告所有並駕駛之牌照號碼5307-NR號自用小客車

    （下稱原告汽車），致原告汽車車輛受損（下稱系爭事故）

    ，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如附表一「請求金額」欄位所示之損

    害，爰依民法侵權行為提出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

    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提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劉庭有答辯意旨略以：已明確告知「車齡過高，請勿送原廠

    估價」，並提供維修地點，但原告卻故意選擇原廠開以高價

    ，並不合理；原告汽車車齡21年，原告提供維修估價單上面

    的維修金額已經含在零件裡，而零件應折舊萬分之6（如100

    ,000元折舊能請求6元），折舊超過100％，故原告汽車殘值

    為0元，專家亦多認為價值為0；原告汽車行情價僅1至5萬，

    估價單金額遠超系爭事故前之車價；估價單金額超出一般行

    情，覺得不正常；原告「右轉未先駛入外車道」於外車道偏

    內側中突然減速、停車，並「未提早打右轉方向燈」示意，

    直到車輛已幾乎停下，才突然開啟方向燈並準備右轉、車輛

    占掉所有外車道、車體橫占外車道、打方向燈到停車連1秒

    不到，無反應機會，導致無法避免，被各並無過失；車損不

    能得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原告汽車殘值為0元，修復原告汽

    車僅需工資3,000元至5,000元；原告汽車可以行駛，未實際

    維修，不能請求車損；另分析雙方工資金額相近，扣除折舊

    後相互抵銷，建請宣告雙方互負損害，不另為給付，最符合

    公平原則及損害填補原則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

四、新店客運答辯意旨略以：不爭執劉庭有之過失及民法第188

    條第1項連帶賠償責任；車損請求折舊等語，並聲明：請求

    駁回原告之訴。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

    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

    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維

    修報價單、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LINE對

    話記錄、搭車電子明細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1至135頁）

    ，且經本院依職權向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調閱本件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查核明確（見本院卷第177至196頁），

    原告主張兩車發生車禍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本件原告及劉庭有均主張自身無過失，本院依職權勘驗卷附

    行車紀錄器畫面，審酌如下：

　⒈按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

    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汽車行駛右轉彎時，應距交

    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外側車道、右轉車

    道或慢車道，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

    條第1項、第102條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本院勘驗卷附被告公車行車紀錄器畫面，勘驗結果為：「畫

    面顯示原告汽車與被告公車一前一後行駛，行駛至案發路口

    前，原告汽車行駛於外車道（被告公車無法確認行駛於哪個

    車道），原告汽車靠近案發路口時，於檔案時間14秒原告汽

    車亮起剎車雙黃燈及右側方向燈，並向右轉，但因該路口有

    一白色車輛在路口，原告汽車未能立刻右轉而於該路口前減

    速（無法確定是否完全停止），被告公車見狀即向左靠，於

    檔案時間17秒發出撞擊聲、18秒發生畫面晃動，被告公車即

    停止行進」，以上畫面有本院115年1月22日勘驗筆錄、擷取

    畫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79至308頁）；復經本院將前述

    原告汽車於檔案時間14秒最初開啟右側方向燈之畫面擷取送

    交警方，指派員警測量上開「原告汽車亮起右側方向燈」時

    點之位置與路口之距離，測量結果為10.5公尺，有畫面擷取

    圖片及警方測量陳復內容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01頁、第2

    11頁）。依上開勘驗及測量結果，可知原告汽車與被告公車

    一前一後行駛，原告汽車行至案發路口欲右轉，而於檔案時

    間14秒開啟右側方向燈，惟當時原告汽車距離路口僅剩10.5

    公尺，劉庭有駕駛被告公車，在後方見狀向左側閃避，仍於

    檔案時間17、18秒自後方撞擊原告汽車，上開事實應堪認定

    。

　⒊劉庭有部分：前述被告公車行車紀錄器畫面節錄如下（見本

    院卷第292、300頁）：

 圖1原告汽車開啟右側方向燈時（檔案時間14秒）  圖2兩車撞擊前肢一瞬間（檔案時間17秒） 

　　依上開圖1、2，可知撞擊前被告公車與原告汽車於車禍前十

    分接近（當時內側車道有機車，故被告公車無法完全變換車

    道至內側車道以閃避），原告汽車減速於路口後，被告公車

    即自後方撞擊，足徵被告公車並未與前車保持隨時可以煞停

    之距離，劉庭有固辯稱原告突然減速、停車車輛占掉所有外

    車道、車體橫占外車道、打方向燈到停車連1秒不到，直到

    車輛已幾乎停下，才突然開啟方向燈並準備右轉，無反應機

    會，導致無法避免等云云。惟於檔案時間14秒原告汽車亮起

    剎車雙黃燈及右側方向燈至17、18秒發生撞擊，間隔約3秒

    許，與劉庭有所稱打方向燈1秒不到云云不符，而劉庭有確

    實剎車不及而撞擊原告汽車，更可徵被告公車未與前車保持

    可以煞停之距離，劉庭有顯有前述過失甚明。至劉庭有另抗

    辦原告「右轉未先駛入外車道」云云（見本院卷第151頁）

    ，與前述勘驗結果不符，仍無可採。

　⒋原告部分：再依上開勘驗及員警測量結果，可知原告未於30

    公尺前顯示方向燈，遲至於10.5公尺才開啟方向燈，原告固

    主張「請以車鑑會結果為準」等語，而本件前經當事人自送

    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鑑定結果認原告無肇事因

    素，有鑑定意見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1-33頁），然此

    類鑑定僅屬司法機關審查案情時之參考資料，並不拘束法院

    ，衡以原告汽車於路口前10.5公尺始開啟右側方向燈乙節，

    係本院審理時依職權指派員警測量而知悉，於起訴前之車輛

    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時，並無此等資料，是前述鑑定不知原

    告開啟方向燈時與路口之距離，因而判定原告無肇事因素，

    雖與鑑定時之證據資料無違，然於本院審理時既已有新測量

    結果可佐，前揭鑑定結果自難採納，則原告於路口前10.5公

    尺始開啟右側方向燈，亦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

    項第4款規定，倘原告能在路口前30公尺處即開啟方向燈，

    後方之劉庭有將有更充裕的時間煞停以避免撞擊，則原告過

    晚開啟右側方向燈，亦與本件車禍具相當因果關係，亦有過

    失。

　⒌綜上，應認兩造均具有過失，且均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具相當

    因果關係。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審酌違規情節及過失之輕重

    等情，並考量一切情狀（原告仍有開啟右側方向燈警告劉庭

    有），認定本件過失比例，應由原告負3成，劉庭有負7成為

    合理。劉庭有既負有過失，則應負過失侵權行為賠償責任，

    原告請求劉庭有賠償，應非無據。

　㈢劉庭有為新店客運執行職務時，因過失不法侵害致原告受有

    損害，業如前述，而新店客運不爭執劉庭有之過失及民法第

    188條第1項連帶賠償責任（見本院卷第271頁），則原告請

    求新店客運負連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亦有理由。茲就

    原告請求之金額及項目分別審酌如下：

　⒈車輛維修費用196,782元部分：

　⑴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一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

    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不法毀損他人

    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

    第213條第1項、第3項、第196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物被毀

    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

    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

    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

    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

    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參照）。

　⑵本件劉庭有辯稱已告知原告勿送原廠估價，並有提供維修地

    點、未實際維修，不能請求車損等云云。惟依前開意旨，民

    法第196條為損害賠償方法之特別規範，於因侵權行為導致

    物毀損時，得直接請求賠償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且並不排

    除民法第213條第3項之適用，原告得直接請求支付回復原狀

    所必要之費用，是原告自有選擇原廠估價之權利，以原廠估

    價之修復金額，作為車輛毀損之賠償金額，原告依法即屬有

    據，劉庭有抗辯與法未合，自難採認；又劉庭有主張原告汽

    車行情價僅1至5萬，估價單金額遠超系爭事故前車價、專家

    亦認為價值為0、修復車輛僅需工資3,000元至5,000元、估

    價單金額超出一般行情，覺得不正常等云云，惟劉庭有未提

    出任何資料供予審酌（如具公信力之車價鑑定資料等），亦

    非汽車維修人員或具備汽車維修專業，而原廠報價雖價格高

    ，但掌握其品質，且為初始設計及製造者，常理而言，應為

    最具公信力者，是劉庭有泛泛空言，而未舉證以實其說，抗

    辯仍不得採。

　⑶次依原告所提之估價單，其修復費用為196,782元，其中工資

    87,560元、零件109,222元，然以新零件更換舊零件之零件

    折舊部分非屬必要費用，應予扣除。茲查，原告汽車係於93

    年2月15日出廠使用（僅記載出廠年月，未載明出廠日，依

    法推定為該月15日），有車籍資料附卷可稽（見限閱卷），

    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

    ，汽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

    69，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

    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

    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

    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則算至系爭事故發生時之11

    4年7月19日，原告汽車已逾耐用年數，依上開固定資產耐用

    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規定，折舊後之殘值以成本10分

    之1為合度，是原告就零件部分，所得請求賠償之範圍，扣

    除折舊之後，應以10,922元（計算式：109,222×0.1=10,922

    ，小數點四捨五入）為限，加上其餘非屬零件之工資87,560

    元，合計為98,482元，於此範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⑷至劉庭有稱原告汽車車齡21年，零件應折舊應為萬分之6、折

    舊超過100％、原告提供維修估價單上面的維修金額已經含在

    零件裡云云，將維修金額全列入為折舊，顯與當前司法實務

    未合，不能採憑，併予敘明。

　⒉代步3個月費用15,000元部分：原告請求車輛無法使用期間即

    搭乘出租車3個月之代步費用15,000元，並提出搭車電子明

    細為證（見本院卷第45至136頁），然3個月顯逾一般車輛所

    需維修期間（合理維修期間應該包進場、維修人員拆卸檢視

    、估價、車主評估、車廠待料、實際維修、通知維修完畢至

    車主取車之合理期間），就此原告陳稱：「因為劉庭有當時

    有承認會負責一切費用，劉庭有也進行車禍鑑定結果，我們

    在等鑑定結果，所以並沒有進行修理」、「（問：被告有無

    要求你不要先修車？）沒有」、「（問：所以暫時不修車是

    你的決定？）是，為了保障我的權益」等語（見本院卷第26

    9至275頁），是前述3個月實係包含兩造洽談和解、釐清肇

    事責任但無進展致延宕之期間，一般車主處理車禍，雖免不

    了與肇事者價談和解，此時間支出之代步費當可請求肇事者

    賠償，然洽談和解期間理應有合理限制，不應無限延長，況

    經警方採證完畢後，車主本可於無法達成和解後即自費修繕

    ，且本案原告並無同意由劉庭有指定車廠維修，而劉庭有亦

    無要求原告先不要修車，再者鑑定結果亦不影響維修之必要

    ，是原告所稱為保障自己權益云云，無從可採。原告既無任

    何正當理由，因自己之因素逾越前述合理期間，則其衍生之

    代步費用，難認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具相當因果關係，甚且事

    發已過半年（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日，本案115年1月

    22日言詞辯論終結，業經過187天），原告汽車至今仍未維

    修（見本院卷第270頁），既無實際維修期間，本院衡酌原

    告汽車確有車損，亦不宜逕認不需任何維修時間，考量車損

    程度及合理價談和解時間，應認原告僅能請求1個月之代步

    費（即114年7月19日至114年8月18日），依原告提出之uber

    搭乘車資，於此期間之金額合計為7,095元（詳見附表二）

    ，於此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⒊精神慰撫金238,218元部分：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

    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

    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

    當之金額，為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是於人格權受

    侵害且情節重大時，所生之非財產上損害始得請求慰撫金，

    至於財產上之損害，尚不得請求慰撫金。本件原告雖請求精

    神損害賠償，惟沒有受傷，原告固稱「我的精神受侵害，車

    禍鑑定結果為劉庭有全責，劉庭有多次私下談話惡意揶揄推

    委，公司方面也傳遞簡訊說已經解僱司機逃避責任，被告消

    極讓我半年承受巨大壓力，這半年我都有回診，有診斷證明

    ，明確標示是因車禍後遺症導致，事發後這半年我都有回診

    吃藥」等語（見本院卷第271頁），然查原告所出具之醫師

    證明，係載「應診日期：門診111年3月11日至114年9月9日

    止，共計40天40次」（見本院卷第17頁），足見原告於111

    年間即因身心問題開始就診，而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

    日，鑑定完成於114年9月11日，均非導致原告身心狀況之始

    因，至「加重」病情部分，診斷證明書醫囑欄位係載「個案

    自述7月19日發生公車擦撞車禍後，失眠及焦慮症狀加重…」

    ，此部分醫師僅係將原告就診時之陳述加以轉載，並非醫師

    之判斷，而原告對於系爭事故導致加重病情一事，仍未舉證

    以實其說，且縱原告有因上開原因病情加重，亦基於所稱談

    話惡意揶揄推委、消極逃避責任等因素，與系爭事故無相當

    因果關係，故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不應准許，應予駁

    回。另我國法制上，尚未承認侵害財產權所生之非財產上損

    害之損害賠償，原告亦無法據此請求慰撫金，併予指明。

　㈣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之目

    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

    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苛，是

    以賦予法院得不待當事人之主張，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

    職權；此謂，基於過失相抵之責任減輕或免除，非僅為抗辯

    之一種，亦可使請求權全部或一部為之消滅，故裁判上得以

    職權斟酌之。本件過失比例，應由原告負3成，劉庭有負7成

    為合理，業如前述，是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應為73,904元（計

    算式：105,577×0.7=73,904，小數點四捨五入）。

　㈤劉庭有另稱「分析雙方工資金額相近，扣除折舊後相互抵銷

    ，建請宣告雙方互負損害，不另為給付」（見本院卷第159

    頁），似欲主張以被告公車之車損與原告請求相互抵銷，為

    查劉庭有提出之維修報價單（紀載維修費7,000元）、收據

    ，業經劉庭有於另案（本院114年度店小字第1526號，由同

    一法官審理）提出相同資料，並主張該車損係訴外人游文靖

    於114年6月6日造成，故訴請游文靖賠償劉庭有7,000元，此

    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情形，則上述7,000元即難認與本件有

    何關聯，自無於本件主張抵銷之可能，併此說明。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

    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損害，屬於未定期限債務，則原

    告於本件訴訟中，併請求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

    114年12月30日（見本院卷第233、237頁，劉庭有及新店客

    運均為114年12月29日送達）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㈦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

    3,904元，及自起114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與調查證據聲請，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

    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

    規定，應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原告假執行之

    聲請不另准駁，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

    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

    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

    第85條第2項。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6,050元（即第

    一審裁判費），應依勝敗比例，其中994元由被告負擔，餘

    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附表一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金額 本院認有理由之金額 1 車輛維修費用 196,782 98,482 2 代步3個月費用 15,000 7,095 3 精神慰撫金 238,218 0 合計  450,000 105,577 

附表二

搭乘時間 金額 114.8.3 265 114.8.11 531 114.8.11 612 114.8.11 286 114.8.17 320 114.8.17 143 114.7.22 463 114.7.22 466 114.7.24 388 114.7.26 345 114.7.26 231 114.7.26 167 114.7.26 268 114.7.28 278 114.7.28 362 114.7.29 458 114.7.29 427 114.7.30 513 114.7.30 150 114.7.30 422 合計 7,095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店簡字第1346號
原      告  王餘飛
被      告  劉庭有


            新店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映秀
訴訟代理人  施穆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73,904元，及自民國114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6,05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新臺幣994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3,90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判決提及單一被告，均省略被告之稱謂，若兼指劉庭有及新店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店客運），則以被告稱之，先予說明。
二、原告主張：劉庭有為新店客運之受僱司機，於民國114年7月19日，駕駛由新店客運所有之牌照號碼KKB-1732號營業大客車（下稱被告公車）執行職務，行經臺北市○○○路0段000號處，撞及原告所有並駕駛之牌照號碼5307-NR號自用小客車（下稱原告汽車），致原告汽車車輛受損（下稱系爭事故），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如附表一「請求金額」欄位所示之損害，爰依民法侵權行為提出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劉庭有答辯意旨略以：已明確告知「車齡過高，請勿送原廠估價」，並提供維修地點，但原告卻故意選擇原廠開以高價，並不合理；原告汽車車齡21年，原告提供維修估價單上面的維修金額已經含在零件裡，而零件應折舊萬分之6（如100,000元折舊能請求6元），折舊超過100％，故原告汽車殘值為0元，專家亦多認為價值為0；原告汽車行情價僅1至5萬，估價單金額遠超系爭事故前之車價；估價單金額超出一般行情，覺得不正常；原告「右轉未先駛入外車道」於外車道偏內側中突然減速、停車，並「未提早打右轉方向燈」示意，直到車輛已幾乎停下，才突然開啟方向燈並準備右轉、車輛占掉所有外車道、車體橫占外車道、打方向燈到停車連1秒不到，無反應機會，導致無法避免，被各並無過失；車損不能得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原告汽車殘值為0元，修復原告汽車僅需工資3,000元至5,000元；原告汽車可以行駛，未實際維修，不能請求車損；另分析雙方工資金額相近，扣除折舊後相互抵銷，建請宣告雙方互負損害，不另為給付，最符合公平原則及損害填補原則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四、新店客運答辯意旨略以：不爭執劉庭有之過失及民法第188條第1項連帶賠償責任；車損請求折舊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維修報價單、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LINE對話記錄、搭車電子明細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1至135頁），且經本院依職權向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調閱本件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查核明確（見本院卷第177至196頁），原告主張兩車發生車禍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本件原告及劉庭有均主張自身無過失，本院依職權勘驗卷附行車紀錄器畫面，審酌如下：
　⒈按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汽車行駛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外側車道、右轉車道或慢車道，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1項、第102條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本院勘驗卷附被告公車行車紀錄器畫面，勘驗結果為：「畫面顯示原告汽車與被告公車一前一後行駛，行駛至案發路口前，原告汽車行駛於外車道（被告公車無法確認行駛於哪個車道），原告汽車靠近案發路口時，於檔案時間14秒原告汽車亮起剎車雙黃燈及右側方向燈，並向右轉，但因該路口有一白色車輛在路口，原告汽車未能立刻右轉而於該路口前減速（無法確定是否完全停止），被告公車見狀即向左靠，於檔案時間17秒發出撞擊聲、18秒發生畫面晃動，被告公車即停止行進」，以上畫面有本院115年1月22日勘驗筆錄、擷取畫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79至308頁）；復經本院將前述原告汽車於檔案時間14秒最初開啟右側方向燈之畫面擷取送交警方，指派員警測量上開「原告汽車亮起右側方向燈」時點之位置與路口之距離，測量結果為10.5公尺，有畫面擷取圖片及警方測量陳復內容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01頁、第211頁）。依上開勘驗及測量結果，可知原告汽車與被告公車一前一後行駛，原告汽車行至案發路口欲右轉，而於檔案時間14秒開啟右側方向燈，惟當時原告汽車距離路口僅剩10.5公尺，劉庭有駕駛被告公車，在後方見狀向左側閃避，仍於檔案時間17、18秒自後方撞擊原告汽車，上開事實應堪認定。
　⒊劉庭有部分：前述被告公車行車紀錄器畫面節錄如下（見本院卷第292、3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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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原告汽車開啟右側方向燈時（檔案時間14秒）
[image: ]
圖2兩車撞擊前肢一瞬間（檔案時間17秒）







　　依上開圖1、2，可知撞擊前被告公車與原告汽車於車禍前十分接近（當時內側車道有機車，故被告公車無法完全變換車道至內側車道以閃避），原告汽車減速於路口後，被告公車即自後方撞擊，足徵被告公車並未與前車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劉庭有固辯稱原告突然減速、停車車輛占掉所有外車道、車體橫占外車道、打方向燈到停車連1秒不到，直到車輛已幾乎停下，才突然開啟方向燈並準備右轉，無反應機會，導致無法避免等云云。惟於檔案時間14秒原告汽車亮起剎車雙黃燈及右側方向燈至17、18秒發生撞擊，間隔約3秒許，與劉庭有所稱打方向燈1秒不到云云不符，而劉庭有確實剎車不及而撞擊原告汽車，更可徵被告公車未與前車保持可以煞停之距離，劉庭有顯有前述過失甚明。至劉庭有另抗辦原告「右轉未先駛入外車道」云云（見本院卷第151頁），與前述勘驗結果不符，仍無可採。
　⒋原告部分：再依上開勘驗及員警測量結果，可知原告未於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遲至於10.5公尺才開啟方向燈，原告固主張「請以車鑑會結果為準」等語，而本件前經當事人自送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鑑定結果認原告無肇事因素，有鑑定意見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1-33頁），然此類鑑定僅屬司法機關審查案情時之參考資料，並不拘束法院，衡以原告汽車於路口前10.5公尺始開啟右側方向燈乙節，係本院審理時依職權指派員警測量而知悉，於起訴前之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時，並無此等資料，是前述鑑定不知原告開啟方向燈時與路口之距離，因而判定原告無肇事因素，雖與鑑定時之證據資料無違，然於本院審理時既已有新測量結果可佐，前揭鑑定結果自難採納，則原告於路口前10.5公尺始開啟右側方向燈，亦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倘原告能在路口前30公尺處即開啟方向燈，後方之劉庭有將有更充裕的時間煞停以避免撞擊，則原告過晚開啟右側方向燈，亦與本件車禍具相當因果關係，亦有過失。
　⒌綜上，應認兩造均具有過失，且均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具相當因果關係。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審酌違規情節及過失之輕重等情，並考量一切情狀（原告仍有開啟右側方向燈警告劉庭有），認定本件過失比例，應由原告負3成，劉庭有負7成為合理。劉庭有既負有過失，則應負過失侵權行為賠償責任，原告請求劉庭有賠償，應非無據。
　㈢劉庭有為新店客運執行職務時，因過失不法侵害致原告受有損害，業如前述，而新店客運不爭執劉庭有之過失及民法第188條第1項連帶賠償責任（見本院卷第271頁），則原告請求新店客運負連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亦有理由。茲就原告請求之金額及項目分別審酌如下：
　⒈車輛維修費用196,782元部分：
　⑴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一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第196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參照）。
　⑵本件劉庭有辯稱已告知原告勿送原廠估價，並有提供維修地點、未實際維修，不能請求車損等云云。惟依前開意旨，民法第196條為損害賠償方法之特別規範，於因侵權行為導致物毀損時，得直接請求賠償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且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第3項之適用，原告得直接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是原告自有選擇原廠估價之權利，以原廠估價之修復金額，作為車輛毀損之賠償金額，原告依法即屬有據，劉庭有抗辯與法未合，自難採認；又劉庭有主張原告汽車行情價僅1至5萬，估價單金額遠超系爭事故前車價、專家亦認為價值為0、修復車輛僅需工資3,000元至5,000元、估價單金額超出一般行情，覺得不正常等云云，惟劉庭有未提出任何資料供予審酌（如具公信力之車價鑑定資料等），亦非汽車維修人員或具備汽車維修專業，而原廠報價雖價格高，但掌握其品質，且為初始設計及製造者，常理而言，應為最具公信力者，是劉庭有泛泛空言，而未舉證以實其說，抗辯仍不得採。
　⑶次依原告所提之估價單，其修復費用為196,782元，其中工資87,560元、零件109,222元，然以新零件更換舊零件之零件折舊部分非屬必要費用，應予扣除。茲查，原告汽車係於93年2月15日出廠使用（僅記載出廠年月，未載明出廠日，依法推定為該月15日），有車籍資料附卷可稽（見限閱卷），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汽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則算至系爭事故發生時之114年7月19日，原告汽車已逾耐用年數，依上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規定，折舊後之殘值以成本10分之1為合度，是原告就零件部分，所得請求賠償之範圍，扣除折舊之後，應以10,922元（計算式：109,222×0.1=10,922，小數點四捨五入）為限，加上其餘非屬零件之工資87,560元，合計為98,482元，於此範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⑷至劉庭有稱原告汽車車齡21年，零件應折舊應為萬分之6、折舊超過100％、原告提供維修估價單上面的維修金額已經含在零件裡云云，將維修金額全列入為折舊，顯與當前司法實務未合，不能採憑，併予敘明。
　⒉代步3個月費用15,000元部分：原告請求車輛無法使用期間即搭乘出租車3個月之代步費用15,000元，並提出搭車電子明細為證（見本院卷第45至136頁），然3個月顯逾一般車輛所需維修期間（合理維修期間應該包進場、維修人員拆卸檢視、估價、車主評估、車廠待料、實際維修、通知維修完畢至車主取車之合理期間），就此原告陳稱：「因為劉庭有當時有承認會負責一切費用，劉庭有也進行車禍鑑定結果，我們在等鑑定結果，所以並沒有進行修理」、「（問：被告有無要求你不要先修車？）沒有」、「（問：所以暫時不修車是你的決定？）是，為了保障我的權益」等語（見本院卷第269至275頁），是前述3個月實係包含兩造洽談和解、釐清肇事責任但無進展致延宕之期間，一般車主處理車禍，雖免不了與肇事者價談和解，此時間支出之代步費當可請求肇事者賠償，然洽談和解期間理應有合理限制，不應無限延長，況經警方採證完畢後，車主本可於無法達成和解後即自費修繕，且本案原告並無同意由劉庭有指定車廠維修，而劉庭有亦無要求原告先不要修車，再者鑑定結果亦不影響維修之必要，是原告所稱為保障自己權益云云，無從可採。原告既無任何正當理由，因自己之因素逾越前述合理期間，則其衍生之代步費用，難認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具相當因果關係，甚且事發已過半年（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日，本案115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業經過187天），原告汽車至今仍未維修（見本院卷第270頁），既無實際維修期間，本院衡酌原告汽車確有車損，亦不宜逕認不需任何維修時間，考量車損程度及合理價談和解時間，應認原告僅能請求1個月之代步費（即114年7月19日至114年8月18日），依原告提出之uber搭乘車資，於此期間之金額合計為7,095元（詳見附表二），於此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⒊精神慰撫金238,218元部分：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為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是於人格權受侵害且情節重大時，所生之非財產上損害始得請求慰撫金，至於財產上之損害，尚不得請求慰撫金。本件原告雖請求精神損害賠償，惟沒有受傷，原告固稱「我的精神受侵害，車禍鑑定結果為劉庭有全責，劉庭有多次私下談話惡意揶揄推委，公司方面也傳遞簡訊說已經解僱司機逃避責任，被告消極讓我半年承受巨大壓力，這半年我都有回診，有診斷證明，明確標示是因車禍後遺症導致，事發後這半年我都有回診吃藥」等語（見本院卷第271頁），然查原告所出具之醫師證明，係載「應診日期：門診111年3月11日至114年9月9日止，共計40天40次」（見本院卷第17頁），足見原告於111年間即因身心問題開始就診，而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日，鑑定完成於114年9月11日，均非導致原告身心狀況之始因，至「加重」病情部分，診斷證明書醫囑欄位係載「個案自述7月19日發生公車擦撞車禍後，失眠及焦慮症狀加重…」，此部分醫師僅係將原告就診時之陳述加以轉載，並非醫師之判斷，而原告對於系爭事故導致加重病情一事，仍未舉證以實其說，且縱原告有因上開原因病情加重，亦基於所稱談話惡意揶揄推委、消極逃避責任等因素，與系爭事故無相當因果關係，故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另我國法制上，尚未承認侵害財產權所生之非財產上損害之損害賠償，原告亦無法據此請求慰撫金，併予指明。
　㈣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苛，是以賦予法院得不待當事人之主張，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此謂，基於過失相抵之責任減輕或免除，非僅為抗辯之一種，亦可使請求權全部或一部為之消滅，故裁判上得以職權斟酌之。本件過失比例，應由原告負3成，劉庭有負7成為合理，業如前述，是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應為73,904元（計算式：105,577×0.7=73,904，小數點四捨五入）。
　㈤劉庭有另稱「分析雙方工資金額相近，扣除折舊後相互抵銷，建請宣告雙方互負損害，不另為給付」（見本院卷第159頁），似欲主張以被告公車之車損與原告請求相互抵銷，為查劉庭有提出之維修報價單（紀載維修費7,000元）、收據，業經劉庭有於另案（本院114年度店小字第1526號，由同一法官審理）提出相同資料，並主張該車損係訴外人游文靖於114年6月6日造成，故訴請游文靖賠償劉庭有7,000元，此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情形，則上述7,000元即難認與本件有何關聯，自無於本件主張抵銷之可能，併此說明。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損害，屬於未定期限債務，則原告於本件訴訟中，併請求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12月30日（見本院卷第233、237頁，劉庭有及新店客運均為114年12月29日送達）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㈦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3,904元，及自起114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與調查證據聲請，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原告假執行之聲請不另准駁，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第85條第2項。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6,05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應依勝敗比例，其中994元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附表一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金額

		本院認有理由之金額



		1

		車輛維修費用

		196,782

		98,482



		2

		代步3個月費用

		15,000

		7,095



		3

		精神慰撫金

		238,218

		0



		合計

		


		450,000

		105,577







附表二
		搭乘時間

		金額



		114.8.3

		265



		114.8.11

		531



		114.8.11

		612



		114.8.11

		286



		114.8.17

		320



		114.8.17

		143



		114.7.22

		463



		114.7.22

		466



		114.7.24

		388



		114.7.26

		345



		114.7.26

		231



		114.7.26

		167



		114.7.26

		268



		114.7.28

		278



		114.7.28

		362



		114.7.29

		458



		114.7.29

		427



		114.7.30

		513



		114.7.30

		150



		114.7.30

		422



		合計

		7,095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店簡字第1346號

原      告  王餘飛

被      告  劉庭有



            新店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映秀

訴訟代理人  施穆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73,904元，及自民國114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6,05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新臺幣994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3,90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判決提及單一被告，均省略被告之稱謂，若兼指劉庭有及新店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店客運），則以被告稱之，先予說明。

二、原告主張：劉庭有為新店客運之受僱司機，於民國114年7月19日，駕駛由新店客運所有之牌照號碼KKB-1732號營業大客車（下稱被告公車）執行職務，行經臺北市○○○路0段000號處，撞及原告所有並駕駛之牌照號碼5307-NR號自用小客車（下稱原告汽車），致原告汽車車輛受損（下稱系爭事故），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如附表一「請求金額」欄位所示之損害，爰依民法侵權行為提出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劉庭有答辯意旨略以：已明確告知「車齡過高，請勿送原廠估價」，並提供維修地點，但原告卻故意選擇原廠開以高價，並不合理；原告汽車車齡21年，原告提供維修估價單上面的維修金額已經含在零件裡，而零件應折舊萬分之6（如100,000元折舊能請求6元），折舊超過100％，故原告汽車殘值為0元，專家亦多認為價值為0；原告汽車行情價僅1至5萬，估價單金額遠超系爭事故前之車價；估價單金額超出一般行情，覺得不正常；原告「右轉未先駛入外車道」於外車道偏內側中突然減速、停車，並「未提早打右轉方向燈」示意，直到車輛已幾乎停下，才突然開啟方向燈並準備右轉、車輛占掉所有外車道、車體橫占外車道、打方向燈到停車連1秒不到，無反應機會，導致無法避免，被各並無過失；車損不能得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原告汽車殘值為0元，修復原告汽車僅需工資3,000元至5,000元；原告汽車可以行駛，未實際維修，不能請求車損；另分析雙方工資金額相近，扣除折舊後相互抵銷，建請宣告雙方互負損害，不另為給付，最符合公平原則及損害填補原則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四、新店客運答辯意旨略以：不爭執劉庭有之過失及民法第188條第1項連帶賠償責任；車損請求折舊等語，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維修報價單、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LINE對話記錄、搭車電子明細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1至135頁），且經本院依職權向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調閱本件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查核明確（見本院卷第177至196頁），原告主張兩車發生車禍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本件原告及劉庭有均主張自身無過失，本院依職權勘驗卷附行車紀錄器畫面，審酌如下：

　⒈按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汽車行駛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外側車道、右轉車道或慢車道，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1項、第102條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

　⒉本院勘驗卷附被告公車行車紀錄器畫面，勘驗結果為：「畫面顯示原告汽車與被告公車一前一後行駛，行駛至案發路口前，原告汽車行駛於外車道（被告公車無法確認行駛於哪個車道），原告汽車靠近案發路口時，於檔案時間14秒原告汽車亮起剎車雙黃燈及右側方向燈，並向右轉，但因該路口有一白色車輛在路口，原告汽車未能立刻右轉而於該路口前減速（無法確定是否完全停止），被告公車見狀即向左靠，於檔案時間17秒發出撞擊聲、18秒發生畫面晃動，被告公車即停止行進」，以上畫面有本院115年1月22日勘驗筆錄、擷取畫面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79至308頁）；復經本院將前述原告汽車於檔案時間14秒最初開啟右側方向燈之畫面擷取送交警方，指派員警測量上開「原告汽車亮起右側方向燈」時點之位置與路口之距離，測量結果為10.5公尺，有畫面擷取圖片及警方測量陳復內容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01頁、第211頁）。依上開勘驗及測量結果，可知原告汽車與被告公車一前一後行駛，原告汽車行至案發路口欲右轉，而於檔案時間14秒開啟右側方向燈，惟當時原告汽車距離路口僅剩10.5公尺，劉庭有駕駛被告公車，在後方見狀向左側閃避，仍於檔案時間17、18秒自後方撞擊原告汽車，上開事實應堪認定。

　⒊劉庭有部分：前述被告公車行車紀錄器畫面節錄如下（見本院卷第292、300頁）：

 圖1原告汽車開啟右側方向燈時（檔案時間14秒）  圖2兩車撞擊前肢一瞬間（檔案時間17秒） 

　　依上開圖1、2，可知撞擊前被告公車與原告汽車於車禍前十分接近（當時內側車道有機車，故被告公車無法完全變換車道至內側車道以閃避），原告汽車減速於路口後，被告公車即自後方撞擊，足徵被告公車並未與前車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劉庭有固辯稱原告突然減速、停車車輛占掉所有外車道、車體橫占外車道、打方向燈到停車連1秒不到，直到車輛已幾乎停下，才突然開啟方向燈並準備右轉，無反應機會，導致無法避免等云云。惟於檔案時間14秒原告汽車亮起剎車雙黃燈及右側方向燈至17、18秒發生撞擊，間隔約3秒許，與劉庭有所稱打方向燈1秒不到云云不符，而劉庭有確實剎車不及而撞擊原告汽車，更可徵被告公車未與前車保持可以煞停之距離，劉庭有顯有前述過失甚明。至劉庭有另抗辦原告「右轉未先駛入外車道」云云（見本院卷第151頁），與前述勘驗結果不符，仍無可採。

　⒋原告部分：再依上開勘驗及員警測量結果，可知原告未於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遲至於10.5公尺才開啟方向燈，原告固主張「請以車鑑會結果為準」等語，而本件前經當事人自送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鑑定結果認原告無肇事因素，有鑑定意見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1-33頁），然此類鑑定僅屬司法機關審查案情時之參考資料，並不拘束法院，衡以原告汽車於路口前10.5公尺始開啟右側方向燈乙節，係本院審理時依職權指派員警測量而知悉，於起訴前之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時，並無此等資料，是前述鑑定不知原告開啟方向燈時與路口之距離，因而判定原告無肇事因素，雖與鑑定時之證據資料無違，然於本院審理時既已有新測量結果可佐，前揭鑑定結果自難採納，則原告於路口前10.5公尺始開啟右側方向燈，亦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倘原告能在路口前30公尺處即開啟方向燈，後方之劉庭有將有更充裕的時間煞停以避免撞擊，則原告過晚開啟右側方向燈，亦與本件車禍具相當因果關係，亦有過失。

　⒌綜上，應認兩造均具有過失，且均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具相當因果關係。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審酌違規情節及過失之輕重等情，並考量一切情狀（原告仍有開啟右側方向燈警告劉庭有），認定本件過失比例，應由原告負3成，劉庭有負7成為合理。劉庭有既負有過失，則應負過失侵權行為賠償責任，原告請求劉庭有賠償，應非無據。

　㈢劉庭有為新店客運執行職務時，因過失不法侵害致原告受有損害，業如前述，而新店客運不爭執劉庭有之過失及民法第188條第1項連帶賠償責任（見本院卷第271頁），則原告請求新店客運負連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亦有理由。茲就原告請求之金額及項目分別審酌如下：

　⒈車輛維修費用196,782元部分：

　⑴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一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第196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參照）。

　⑵本件劉庭有辯稱已告知原告勿送原廠估價，並有提供維修地點、未實際維修，不能請求車損等云云。惟依前開意旨，民法第196條為損害賠償方法之特別規範，於因侵權行為導致物毀損時，得直接請求賠償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且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第3項之適用，原告得直接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是原告自有選擇原廠估價之權利，以原廠估價之修復金額，作為車輛毀損之賠償金額，原告依法即屬有據，劉庭有抗辯與法未合，自難採認；又劉庭有主張原告汽車行情價僅1至5萬，估價單金額遠超系爭事故前車價、專家亦認為價值為0、修復車輛僅需工資3,000元至5,000元、估價單金額超出一般行情，覺得不正常等云云，惟劉庭有未提出任何資料供予審酌（如具公信力之車價鑑定資料等），亦非汽車維修人員或具備汽車維修專業，而原廠報價雖價格高，但掌握其品質，且為初始設計及製造者，常理而言，應為最具公信力者，是劉庭有泛泛空言，而未舉證以實其說，抗辯仍不得採。

　⑶次依原告所提之估價單，其修復費用為196,782元，其中工資87,560元、零件109,222元，然以新零件更換舊零件之零件折舊部分非屬必要費用，應予扣除。茲查，原告汽車係於93年2月15日出廠使用（僅記載出廠年月，未載明出廠日，依法推定為該月15日），有車籍資料附卷可稽（見限閱卷），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汽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則算至系爭事故發生時之114年7月19日，原告汽車已逾耐用年數，依上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規定，折舊後之殘值以成本10分之1為合度，是原告就零件部分，所得請求賠償之範圍，扣除折舊之後，應以10,922元（計算式：109,222×0.1=10,922，小數點四捨五入）為限，加上其餘非屬零件之工資87,560元，合計為98,482元，於此範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⑷至劉庭有稱原告汽車車齡21年，零件應折舊應為萬分之6、折舊超過100％、原告提供維修估價單上面的維修金額已經含在零件裡云云，將維修金額全列入為折舊，顯與當前司法實務未合，不能採憑，併予敘明。

　⒉代步3個月費用15,000元部分：原告請求車輛無法使用期間即搭乘出租車3個月之代步費用15,000元，並提出搭車電子明細為證（見本院卷第45至136頁），然3個月顯逾一般車輛所需維修期間（合理維修期間應該包進場、維修人員拆卸檢視、估價、車主評估、車廠待料、實際維修、通知維修完畢至車主取車之合理期間），就此原告陳稱：「因為劉庭有當時有承認會負責一切費用，劉庭有也進行車禍鑑定結果，我們在等鑑定結果，所以並沒有進行修理」、「（問：被告有無要求你不要先修車？）沒有」、「（問：所以暫時不修車是你的決定？）是，為了保障我的權益」等語（見本院卷第269至275頁），是前述3個月實係包含兩造洽談和解、釐清肇事責任但無進展致延宕之期間，一般車主處理車禍，雖免不了與肇事者價談和解，此時間支出之代步費當可請求肇事者賠償，然洽談和解期間理應有合理限制，不應無限延長，況經警方採證完畢後，車主本可於無法達成和解後即自費修繕，且本案原告並無同意由劉庭有指定車廠維修，而劉庭有亦無要求原告先不要修車，再者鑑定結果亦不影響維修之必要，是原告所稱為保障自己權益云云，無從可採。原告既無任何正當理由，因自己之因素逾越前述合理期間，則其衍生之代步費用，難認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具相當因果關係，甚且事發已過半年（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日，本案115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業經過187天），原告汽車至今仍未維修（見本院卷第270頁），既無實際維修期間，本院衡酌原告汽車確有車損，亦不宜逕認不需任何維修時間，考量車損程度及合理價談和解時間，應認原告僅能請求1個月之代步費（即114年7月19日至114年8月18日），依原告提出之uber搭乘車資，於此期間之金額合計為7,095元（詳見附表二），於此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⒊精神慰撫金238,218元部分：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為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是於人格權受侵害且情節重大時，所生之非財產上損害始得請求慰撫金，至於財產上之損害，尚不得請求慰撫金。本件原告雖請求精神損害賠償，惟沒有受傷，原告固稱「我的精神受侵害，車禍鑑定結果為劉庭有全責，劉庭有多次私下談話惡意揶揄推委，公司方面也傳遞簡訊說已經解僱司機逃避責任，被告消極讓我半年承受巨大壓力，這半年我都有回診，有診斷證明，明確標示是因車禍後遺症導致，事發後這半年我都有回診吃藥」等語（見本院卷第271頁），然查原告所出具之醫師證明，係載「應診日期：門診111年3月11日至114年9月9日止，共計40天40次」（見本院卷第17頁），足見原告於111年間即因身心問題開始就診，而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日，鑑定完成於114年9月11日，均非導致原告身心狀況之始因，至「加重」病情部分，診斷證明書醫囑欄位係載「個案自述7月19日發生公車擦撞車禍後，失眠及焦慮症狀加重…」，此部分醫師僅係將原告就診時之陳述加以轉載，並非醫師之判斷，而原告對於系爭事故導致加重病情一事，仍未舉證以實其說，且縱原告有因上開原因病情加重，亦基於所稱談話惡意揶揄推委、消極逃避責任等因素，與系爭事故無相當因果關係，故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另我國法制上，尚未承認侵害財產權所生之非財產上損害之損害賠償，原告亦無法據此請求慰撫金，併予指明。

　㈣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苛，是以賦予法院得不待當事人之主張，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此謂，基於過失相抵之責任減輕或免除，非僅為抗辯之一種，亦可使請求權全部或一部為之消滅，故裁判上得以職權斟酌之。本件過失比例，應由原告負3成，劉庭有負7成為合理，業如前述，是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應為73,904元（計算式：105,577×0.7=73,904，小數點四捨五入）。

　㈤劉庭有另稱「分析雙方工資金額相近，扣除折舊後相互抵銷，建請宣告雙方互負損害，不另為給付」（見本院卷第159頁），似欲主張以被告公車之車損與原告請求相互抵銷，為查劉庭有提出之維修報價單（紀載維修費7,000元）、收據，業經劉庭有於另案（本院114年度店小字第1526號，由同一法官審理）提出相同資料，並主張該車損係訴外人游文靖於114年6月6日造成，故訴請游文靖賠償劉庭有7,000元，此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情形，則上述7,000元即難認與本件有何關聯，自無於本件主張抵銷之可能，併此說明。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損害，屬於未定期限債務，則原告於本件訴訟中，併請求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12月30日（見本院卷第233、237頁，劉庭有及新店客運均為114年12月29日送達）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㈦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3,904元，及自起114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與調查證據聲請，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原告假執行之聲請不另准駁，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第85條第2項。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6,050元（即第一審裁判費），應依勝敗比例，其中994元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附表一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金額 本院認有理由之金額 1 車輛維修費用 196,782 98,482 2 代步3個月費用 15,000 7,095 3 精神慰撫金 238,218 0 合計  450,000 105,577 

附表二

搭乘時間 金額 114.8.3 265 114.8.11 531 114.8.11 612 114.8.11 286 114.8.17 320 114.8.17 143 114.7.22 463 114.7.22 466 114.7.24 388 114.7.26 345 114.7.26 231 114.7.26 167 114.7.26 268 114.7.28 278 114.7.28 362 114.7.29 458 114.7.29 427 114.7.30 513 114.7.30 150 114.7.30 422 合計 7,095 





